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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显示，2017 年，我国在推动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取得

了积极成效。数据统计，去年残疾人接受实用技术培训 70.6 万人次，康复

扶贫贴息贷款扶持 2.1 万农村残疾人，在 6692 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 10.5

万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21.8 万户残疾人家庭，完成 8.2 万户农村贫困残疾

人危房改造。2017 年，共有 92.5 万贫困残疾人退出建档立卡。在社会保障

方面，“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现全国县

（区）全覆盖，受益残疾人超过 2000 万人次。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

养老保险的人数达 2614.7 万。

2017 年，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取得新进展。全年为 854.7 万残疾儿童

及持证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为 244.4 万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残

疾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 20.1％。2017 年，全国共有 10404 名残疾人被普

通高校录取，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资助 17779 名残疾儿童接受普惠

性学前教育和 21 所中高等教育院校改善办学条件，1.5 万名残疾青壮年文盲

接受扫盲教育。全年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 35.5 万人。

与此同时，蓝皮书也指出，2017 年中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

息数据动态更新情况显示：全国尚未脱贫的建档立卡残疾人达到 281 万，生

活于危房之中的残疾人还有 57.4 万人，24.7 万残疾儿童家庭反映义务教育

入学存在问题，超过 1132 万残疾人反映需要康复服务，急需家庭无障碍改

造服务的重度残疾人接近 3329 万人。这些残疾人家庭构成了中国的“贫困

内核”，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将严重制约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整体

发展。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残疾人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从 1987

年到 2006 年，0 ～ 14 岁残疾儿童占残疾人总数比例从 15.8% 下降至 4.66%，

15 ～ 59 岁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比例从 44.48% 下降至 42.1%，60 岁及以

上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比例则从 39.72% 上

升至 53.24%。

蓝皮书称，1987 年中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

调查表明，残疾人对改善生存状况的需求尤为

强烈。2006 年中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残疾人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对康复、就业、

教育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同时残疾人

的婚姻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2015 年进行的全

国残疾人基本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表明，残疾

人的需求不仅显示了层次性，而且对自我发展

的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但相对于中国经

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而言，残疾人事

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城乡和区

域发展差距仍在拉大，社会对残疾人的包容度

不高，残疾人融入社会还存在较多的障碍。

                                         来源：中国妇女报

11 月 28 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

报告（2018）》正式发布。该蓝皮书共分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总报告、

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健康、残疾人教育、残疾人精准脱贫、地方残疾

人事业发展等六个部分，不仅展示了残疾人事业取得的成就，也深入

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较为独到和新颖的观点。

民政部：将 0-6 岁
残疾与孤独症儿童
纳入救助范围

近日，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将申请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作为民政部门履行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按照当地统一部署向残

联组织提出申请，将当前监护的 0-6 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全部纳入康复救助范围。通知是民政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所发布的。

6 月 21 日，国务院印发了上述意见。

通知要求，积极宣传引导民政部门服务保障的残疾儿童申请康复

救助。要借助孤弃儿童养育情况大排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核查，特

困人员认定，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动态管理以及日常调研、走访

等时机，或通过乡镇（街道）设立的儿童督导员、村（社区）设立的

儿童主任等，向民政部门服务保障的家庭或个人宣传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相关政策；对家庭中有符合康复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的，要告知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政策以及基本申请程序和要求，积极引导支持残

疾儿童监护人为其申请康复救助。对于监护人直接提出申请有困难的，

要告知其可委托他人、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

通知强调，实现民政部门监护的符合康复救助条件残疾儿童的“应

助尽助”。各地要及时摸排掌握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的残疾儿童情况，

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确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项目和内容等工作。

要将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作为民政部门履行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

按照当地统一部署向残联组织提出申请，将当前监护的 0-6 岁的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全部纳入康复救助

范围。要及时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动态调整机制，凡符合康复救助

申请条件的残疾儿童，新增一例申请一例，使符合康复救助条件的残

疾儿童都享有康复救助、“一个也不能少”。

通知提出，继续优化提升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服务。各地要充分发

挥儿童福利机构在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方面的传统优势，继续加强儿童

福利机构康复设施建设，通过引进专业力量等方式，提升康复服务能力，

主动争取残联组织、卫生健康等部门支持，力争将儿童福利机构纳入

定点康复机构，积极向残疾儿童拓展服务，让更多残疾儿童享有儿童

福利机构的优质康复资源。要配合残联组织、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

在依规确定定点康复机构的同时，扎实做好监管等工作。要发挥民政

系统密切联系困难群众的优势，认真倾听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感受和

建议，及时反馈和发现存在的问题，逐步健全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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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媒：联合国呼吁
让残疾人从发展中获益

西媒称，联合国 3 日警告说，

残疾人依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以便让残疾人

能够从发展取得的成果中获益。

据埃菲社 12 月 3 日报道，联

合国在一份报告中强调，虽然近些

年来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残疾人仍

然面临着阻碍他们融入社会的“许

多障碍”，并且生活在与发展水平

不相称的贫困中。

在国际残疾人日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在一些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

残疾人比例是健全人的两倍。

联合国强调了消除排斥残疾人的“壁垒”的必要性，并敦促废除歧视性法

律和政策，以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消除歧视和提升残疾人的独立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世界上有超过 10 亿残疾人。

在许多国家，残疾人往往最终会失去与他人的联系，生活在孤独中，并且遭受

歧视。”

古特雷斯呼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保护残疾人群体的权益，并确保在实施

国际社会 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的需求。

报道称，作为全球消除极端贫困事业的中轴线，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

联合国当前工作的支柱之一。                         来源： 参考消息网


